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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淮南市财政局
淮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公布淮南市
市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2年）的通知

淮发改商服〔2022〕23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

厅关于公布安徽省省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2 年）的通知》（皖发

改价费〔2022〕519号）要求，对现行的淮南市涉企收费清单进

行了动态调整。现将修订后的《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2

年）》予以公布。

寿县、凤台县发展改革委要会同财政、经济和信息化等部门

应于 2022年 11月底前完成县级涉企收费清单动态调整及对外公

布工作。各区发改委应于 2022 年 10 月底将《淮南市市级涉企收

费清单（2022 年）》通过门户网站转载公布。

附件：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2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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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淮南市财政局

淮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2022 年 10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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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2年）》
动态调整情况说明

一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调整情况

1.根据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市场监管局

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皖发改价费函〔2022〕127 号）

规定，对 2022 年 4 月 7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水土保

持方案行政许可的生产建设项目和生产建设活动，水土保持补偿

费按照现行收费标准 80%收取。

2.根据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市场监管局

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皖发改价费函〔2022〕127 号）

规定，工业锅炉产品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费、工业锅炉辅机附件检

验费、工业锅炉强度校核费，电站锅炉定期检验费中的辅机附件

检查费和强度校核费，压力容器检验（含气瓶）安装监督检验中

的车用气瓶检验费，在原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降低 10%。场（厂）

内专用机动车辆验收检验费，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定期检验

费中的旅游观光车辆检验费，无损检测费超声波测厚中的高温测

厚检测费，在原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降低 20%。

3.根据《关于缓缴涉及企业、个体工商户部分行政事业性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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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2 年第 29 号）规定，

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对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应缴纳的《涉及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行政事业性收费缓缴清

单》内收费项目（涉及市级涉企收费主要为耕地开垦费、土地复

垦费、污水处理费、生活垃圾处理费、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、

水资源费、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），自应缴之

日起缓缴一个季度，不收滞纳金。

4.根据省发改委等五部门《关于印发安徽省清理规范城镇供

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

发改价格〔2021〕543 号）及市政府《研究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施

工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外相关费用承担问题》专题会议纪要（第

36 号）规定，淮南市免征供水供电供气施工涉及建筑区划红线

外的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、绿化迁移管养费用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调整情况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增加“教育费附加”“地方教育费附

加”“水利建设基金”相关收费依据。

三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收费调整情况

为保持与省级涉企收费清单统一，今年起市级涉企收费清单

不再重复公布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收费，改为公布实行政府定

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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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涉企保证金调整情况

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保证金暂退比例帮助

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》（皖文旅秘〔2022〕78 号）规定，

对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、要求享受暂

退保证金政策的旅行社，暂退标准可为应交纳数额的 100%。2022

年 4 月 12 日（含当日）以后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

社，可申请暂缓交纳保证金。申请暂退、缓交保证金的旅行社，

应当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（含当日）前补足保证金。


